
云南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继续教育注册登记通知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4_BA_91_

E5_8D_97_E4_BC_9A_E8_c42_648254.htm 内容摘要：全省注

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5月4日至11月30日，州、市、县级登记时

间由各地自定，各地必须严格按“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注册

登记工作。注册登记地点：省级到昆明市华山南路130号(原

省高院一楼左侧)办理。各州、市、县级到当地财政部门指定

地点办理。联系电话：0871-3611953。 2010会计证优惠热招 

通关必备 &nbsp.送100元模考卡 各州、市财政局，省委各部委

，省政府各部门，省属企业集团公司，省属高等院校，各金

融保险公司，各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云南省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实施办法》、《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等

相关规定，为了做好会计从业人员管理工作，决定对全省范

围内的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进行继续教育注册登记。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登记的范围、时间及地点

2010年4月30日前在云南省辖区内办理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其

持证人必须在注册登记规定期限内携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和2009年、2010年继续教育培训有效材料到发证机关或辖区

内工作所在地(指调动一次或多次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到最终调

入点)指定办证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注册登记时间：全省

注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5月4日至11月30日，州、市、县级登记

时间由各地自定，各地必须严格按“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注

册登记工作。全省务必于2010年11月30日前完成注册登记工

作。 注册登记地点：省级到昆明市华山南路130号(原省高院

一楼左侧)办理。各州、市、县级到当地财政部门指定地点办



理。联系电话：0871-3611953。 二、省级注册登记方法和所

需携带的有效材料 昆明市所辖官渡区、盘龙区、西山区、五

华区的省级单位(含中央在滇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证持证人

员，由省级财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有主管部门的持证人员

按单位集中审核办理.无主管部门的持证人员，按个人审核办

理。 所需携带的有效材料具备以下财政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

的证明材料之一即可： 1.2009、2010年《中级会计电算化》培

训合格证. 2.2009、2010年向财政部门做培训备案经审核通过

，在其所举办的会计类脱产培训班学习并取得培训合格证.

3.2009、2010年会计相关专业考试取得单科合格成绩(会计、

审计以及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考试)，

或2009、2010年统计、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

4.2009、2010年会计相关专业学历教育(会计、审计、财务管

理、理财学、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等国家承认的会计类相关专业)或经济类专业学历教育

取得会计相关科目单科合格成绩. 5.2009、2010年独立完成通

过市级以上(含市级)财政部门或会计学术团体认可的会计类

研究课题或在省级以上(含省级)经济类报刊上发表会计类论

文的相关材料. 6.2009、2010年网络远程继续教育培训成绩合

格(60分). 7.参加2008年全国财政“五五”普法法规知识竞赛

且取得合格成绩(70分)可视为完成24小时的继续教育培训，再

继续学习24小时，才能注册登记。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注册登记 (一)持证人员未能提供有效培训证明材料的. (

二)持证人员有违反《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

四十四条所列违法违纪情形之一，但未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

的。 四、其他 省本级所属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每2年登记



一次，下一次登记时间是2012年(具体时间请登陆云南省财政

厅网站查询)，接受面授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应少于48小时。连

续两次不进行注册登记者，将在相关媒体上进行通告，并重

新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试成绩不合格

者收回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